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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 
試題評析 

1.今年土地登記試題，有一題出自土地法，有一題出自地籍清理條例，有二題出自土地登記規

則。應注意：地籍清理條例首次出現考題。 
2.第三題及第四題看似實例題，其實直接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117條及第120條作答即可。 

 

一、我國土地登記制度對土地之登記採強制登記，請問土地法中有關強制登記之規定為何？請列舉

說明之。（25分） 

答： 

土地法中有關強制登記之規定如下： 
(一)土地法第57條規定：逾登記期限無人聲請登記之土地或經聲請而逾限未補繳證明文件者，其土地視為無主

土地，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公告之，公告期滿，無人提出異議，即為國有土地之登記。 
(二)土地法第60條規定：合法占有土地人，未於登記期限內聲請登記，亦未於公告期間內提出異議者，喪失其

占有之權利。 
(三)土地法第73條第2項規定：前項聲請，應於土地權利變更後一個月內為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

之日起，六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一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一倍之罰鍰。但最高不得超過二十

倍。 
(四)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 

1.土地或建築改良物，自繼承開始之日起逾一年未辦理繼承登記者，經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

後，應即公告繼承人於三個月內聲請登記；逾期仍未聲請者，得由地政機關予以列冊管理。但有不可歸

責於聲請人之事由，其期間應予扣除。 
2.前項列冊管理期間為十五年，逾期仍未聲請登記者，由地政機關將該土地或建築改良物清冊移請國有財

產局公開標售，繼承人占有或第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者，於標售後喪失其占有之權利；土地或建築改

良物租賃期間超過五年者，於標售後以五年為限。 
3.依第2項規定標售土地或建築改良物前應公告三十日，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就其使用範圍依

序有優先購買權。但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十日內表示優先購買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 
4.標售所得之價款應於國庫設立專戶儲存，繼承人得依其法定應繼分領取。逾十年無繼承人申請提領該價

款者，歸屬國庫。 
5.第2項標售之土地或建築改良物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最高價未達標售之最低價額者，由國有財產局定期

再標售，於再行標售時，國有財產局應酌減拍賣最低價額，酌減數額不得逾百分之二十。經五次標售而

未標出者，登記為國有並準用第2項後段喪失占有權及租賃期限之規定。自登記完畢之日起十年內，原權

利人得檢附證明文件按其法定應繼分，向國有財產局申請就第4項專戶提撥發給價金；經審查無誤，公告

九十日期滿無人異議時，按該土地或建築改良物第五次標售底價分算發給之。 
 

二、請問地籍清理條例規定應清理之土地權利有那些？其中那些土地權之清理，經受理申請並審查

無誤後，應辦理公告三個月？其辦理公告之理由何在？（25分） 

答： 

(一)地籍清理條例規定應清理之土地權利如下： 
1.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土地之清理。 
2.神明會名義登記土地之清理。 
3.所有權以外土地權利之清理。 
4.限制登記及土地權利不詳之清理。 
5.寺廟或宗教團體土地之清理。 

(二)下列土地權利之清理，經受理申請並審查無誤後，應辦理公告三個月。 
1.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土地之清理。 
2.所有權以外土地權利之清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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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限制登記及土地權利不詳之清理。 
(三)辦理公告之理由：將地籍清理案件公開，尋求土地權利關係人之異議，以補審查之不足。 
 

三、甲、乙、丙、丁為張三之繼承人，於張三死亡後迄未辦理繼承登記，其中甲於早年出國後就未

有聯絡，請問乙、丙、丁應如何辦理繼承登記？對未能會同之甲之戶籍謄本因未能檢附，請問

有何替代辦法？（25分） 

答： 

(一)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不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請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數人為全

體繼承人之利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準此，乙、丙、丁三人得由其中一人或數

人為全體繼承人之利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甲、乙、丙、丁四人公同共有。 
(二)對未能會同之甲之戶籍謄本因未能檢附，得以曾設籍於國內之戶籍謄本及敘明未能檢附之理由書代之。 

 

四、甲將其所有土地一筆，約定由乙公司承攬興建房屋一棟，承攬報酬為新臺幣1000萬元，該土地 

上原有丙設定在先之抵押權本金新臺幣500萬元，今乙公司為保全其承攬債權，應如何申請抵押

權之登記？請說明其應提出之證明文件為何？登記機關應如何辦理登記？又如未來發生債務不

履行，土地及建物為法院拍賣時，請問乙公司及丙之抵押權就土地及建物拍賣價金應如何分

配？（25分） 

答： 

(一)承攬人乙公司就承攬報酬新台幣1,000萬元對於定作人甲之土地，為抵押權之登記；及對於將來完成之甲的

建物，請求預為抵押權之登記，此時由承攬人乙公司會同定作人甲申請抵押權登記。但承攬契約經公證

者，承攬人乙公司得單獨申請登記，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定作人甲。 
(二)申請抵押權登記及預為抵押權登記，應提出建築執照或其他建築許可文件。 
(三)承攬人就尚未完成之建物，申請預為抵押權登記時，登記機關應即暫編建號，編造建物登記簿，於他項權

利部辦理登記。 
(四)經上開土地為抵押權登記及建物預為抵押權登記，則甲之土地上分別有登記在先之丙的抵押權及登記在後

之乙公司的抵押權，但甲之建物上僅有乙公司的抵押權。如未來發生債務不履行，土地及建物為法院拍賣

時，由於土地與建物分別定價拍賣，因此就土地之拍賣價金，丙先於乙公司而優先受償；另就建物之拍賣

價金，由乙公司優先受償。 


